
第六节 税收优惠

二、高新技术企业优惠

（一）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税率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所得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熟悉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标准。

高新技术企业的 8 项条件

1.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2.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

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3.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规定的范围；

4.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10%；

5.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

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销售收入 比例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5 000 万元的 比例≥5%

5 000 万元至 2亿元（含）的 比例≥4%

在 2 亿元以上的 比例≥3%

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以境内研发为主

6.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60%；

7.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8.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二）高新技术企业境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规定



以境内、境外全部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总收入、销售收入总额、高新技

术产品（服务）收入等指标申请并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对其来源于境外所得可以按照

15%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在计算境外抵免限额时，可按照 15%的优惠税率计算境内

外应纳税总额。

（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期间企业所得税预缴规定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当年，在通过重新认定前，其企业所得税暂按 15%的税率预缴，在年

底前仍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应按规定补缴相应期间的税款。

（四）对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税务机关应该追缴其已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

优惠。

三、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

（一）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优惠税率

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条件（同时符合）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法人企业；

2.从事《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中的一种或多种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采

用先进技术或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

3.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50%以上；

4.从事《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中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占企

业当年总收入的 50%以上；

5.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比重≥35%。

四、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优惠

2027.12.31 之前，对符合条件的第三方防治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三方防治企业：受排污企业或政府委托，负责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包括自动连续监测设施，

下同）运营维护的企业；



需要符合的条件：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的居民企业；

（2）具有 1 年以上连续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实践，且能够保证设施正常运行；

（3）具有至少 5 名从事本领域工作且具有环保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

或者至少 2名从事本领域工作且具有环保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

（4）从事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的年度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60%；

（5）具备检验能力，拥有自有实验室，仪器配置可满足运行服务范围内常规污染物指标的

检测需求；

（6）保证其运营的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使污染物排放指标能够连续稳定达到国家或者

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要求；

（7）具有良好的纳税信用，近 3 年内纳税信用等级未被评定为 C 级或 D 级。

五、小型微利企业优惠

（一）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0%的所得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

1.标准——335 标准（从事非限制非禁止性行业）

年应纳税所得额 从业人数

（季度平均）

资产总额

（季度平均）

≤300 万元 ≤300 人 ≤5000 万元

2.应纳税额计算（2023.1.1～2027.12.31）

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20%的税率；实际 5%。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5%

【提示】（1）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以弥补亏损后的数字为准；

（2）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3）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按照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



（4）年度中间开业或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

标；

（5）无论是查账征收企业、还是核定征收企业，符合条件的，均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税

收优惠；

（6）仅就来源于我国所得负有我国纳税义务的非居民企业，不适用小型微利企业的规定；

（7）小型微利企业的预缴与汇算的规定：

①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统一实行按季度预缴；

②预缴企业所得税时，资产总额、从业人数、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指标，暂按当年度截至本期

预缴申报所属期末的情况进行判断；

③预缴时，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可以自行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无须税务机关

审批；汇算时超过规定标准的，停止享受，按规定补缴税款。

【例题·单选题】（2025 年）某小型微利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2025 年第一季度实际利润为

100 万元。以前年度无亏损，企业选择享受最优惠的企业所得税政策。该企业当年一季度应

预缴的企业所得税为（ ）万元。

A.3.75

B.5

C.15

D.20

答案：B

解析：（1）如果按照小型微利企业计税，该企业当年一季度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100×25%

×20%=5（万元）；

【拓展】如果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计税，该企业当年一季度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100×15%=15

（万元）；按照小型微利企业计税更优惠。


